
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对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

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有关规定，作为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对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

相关议案进行了审核，基于独立、客观判断的原则，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对公司新一届董事长选举及经营管理层人员选聘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本次董事会拟聘任的相关人员履历资料，上述人员不存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

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除陈健先生、董卫平先生及许丽秀女士

分别于2020年收到中国证监会浙江监管局采取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及陈

健先生、董卫平先生分别于2020年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给予通报批评的纪律处分

外，其他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处罚或惩戒，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上述相关人员的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条件，能够胜

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考虑到公司持续稳定运行方面的考虑，同意继续选举陈健先生为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及继续聘任陈健先生、许丽秀女士、董卫平先生为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该提名不影响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治理） 

因此，我们同意选举陈健先生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同意董事会聘

任陈健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许丽秀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会秘书，聘

任马黎声先生、潘德祥先生、董卫平先生、许丽秀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董

卫平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聘任黄旭生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公司董事会在选

举、聘任上述人员时的提名、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等国家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股东合法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二、对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新增募投项目事项的独立意见： 



全体独立董事经审核认为：公司本次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事项符合公司

业务发展的需要，有利于规避投资风险，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促进公司主营

业务发展，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用途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管理制度》的规定。新设募投项目是经过充

分的分析和论证后作出的审慎决策，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形，不存

在损害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此次变更部分募

集资金用途事项，并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浙江众成包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对第五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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